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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1〕0105号 

 
关于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 

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当事人： 

蔡全根，时任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应明德，时任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刘杰，时任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 

忻展虹，时任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2018 年 1 月 31 日，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ST 中

昌或者公司）披露公告，拟通过现金 6.38亿元购买北京亿美汇金信

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亿美汇金）55%股权，交易对方为银

码正达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银码正达）、北京君言汇

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君言汇金）、北京亿美和信科技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亿美和信）等 27 家单位或自然人。其中，博雅

为亿美汇金的法定代表人，银码正达、君言汇金、亿美和信、博雅

为上述收购事项的业绩承诺方。 

2018年 8月 30日，公司在 2018年半年报中披露，公司于 2018

年 6 月完成对亿美汇金 55%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亿美汇金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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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2019年 12月 6日，公司披露关于亿美汇金 2019

年度预审计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公告称，由于亿美汇金不配合公司

的预审计工作，审计人员不能进场进行审计相关工作，公司已对亿

美汇金失去控制。同时，公司关注到亿美汇金预付款增幅较大，存

在异常，但向亿美汇金管理层沟通未得到回复，故无法核实亿美汇

金预付款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。 

2020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显示，公司自

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将亿美汇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同时，年审

会计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出具了否定

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，主要系公司未能有效执行投资管理的相关内

控制度，股权投资管理的内部控制执行存在重大缺陷。且由于会计

师无法对亿美汇金出表时点及股权款计量等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，

也无法确定该失控事项对公司当期财务报表的影响，其对公司 2019

年年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因此被实施退市

风险警示。 

经监管问询，公司于 2020年 1月 22日、2020年 8月 31日分别

披露回复公告称，公司在收购亿美汇金后，未对亿美汇金原管理层

人员进行调整，未实际派驻业务人员，且在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

10 月期间，未实际向亿美汇金派驻财务总监。此外，亿美汇金的重

大事项由博雅决策，其也是作出不配合上市公司预审计工作决定的

决策者。 

另经核实，亿美汇金 2018 年末总资产、净资产占公司 2018 年

末经审计总资产、净资产比例为 9.39%、12.43%，2018 年度亿美汇

金合并范围内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占公司 2018年经审计营业收入、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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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比例为 14.13%、21.28%。亿美汇金 2019 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、

净资产占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、净资产比例为 9.72%、

14.73%，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占公司 2019 年前三季

度营业收入、净利润比例为 19.60%、59.69%。亿美汇金作为收购标

的，是对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控股子公司。此外，公司收购

亿美汇金时，交易对方曾作出业绩承诺，亿美汇金 2018 年至 2020

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），

分别不低于 8,000万元、10,500万元、13,620万元。2018年，亿美

汇金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8,240.79 万元，完成业绩承诺。自

2019 年 10 月起，由于亿美汇金不配合公司的预审计工作，公司无

法取得其年度财务报表和会计账簿，也未披露亿美汇金 2019年度财

务经营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。 

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收购，尤其是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作出

连续三年业绩承诺，市场对收购后上市公司实现对标的资产的有效

控制，标的资产能够持续、稳定地为上市公司贡献利润、提升业绩

已有明确预期。但 ST中昌在收购亿美汇金后，未能采取合理有效的

措施对其进行控制，最终亿美汇金原管理层不配合预审计工作、公

司对其失去有效控制、会计师无法确定失控事项的影响导致公司股

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且公司至今仍无法核实亿美汇金大额异常

预付款的真实性与合法性。公司作为标的资产控股股东，仅披露

2018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，后续年度获取亿美汇金财务报表的最基

本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，并因此严重影响了公司相关定期报告

的审计和财务信息披露。 

综上，公司在重大收购事项中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行使对标的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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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股东权利，导致对标的资产失去有效控制，严重影响相关信息披

露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1条等有关规定。鉴于上述违规事实

和情节，以及公司还存在其他违规行为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

及主要责任人作出纪律处分决定。 

时任董事长蔡全根，时任独立董事应明德、刘杰、忻展虹作为

董事会成员，未能督促确保公司对收购标的实施有效整合，从而控

制并行使股东权利，对上述标的公司失控事项也负有一定责任。前

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

3.1.5条的规定以及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

中做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1条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

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

长蔡全根、时任独立董事应明德、刘杰、忻展虹予以监管警示。 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

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

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

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

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 

 


